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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一九 九九年 三月三 十日的 會議上， 行政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行政 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 (修訂 )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 應提交立

法會。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根據 《破產 欠薪 保障條 例》 ，僱員 如被無 力償 債的僱 主拖 欠

工資、代通知金或遣散費，可申請由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基金 )支付特

惠款項。基金由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管理，資金主要來自每年向

每張商業登記證收取的 250 元徵款。目前，基金支付的最高特惠款項

為：

(a) 僱員 在服 務的最 後一 天之 前四個 月內 為其僱 主服 務的 欠

薪付款，最高限額為 36,000 元；

(b) 最多相等於一個月工資或 22,500 元的代通知金，以款額

較少者為準；以及

(c) 最多不超過 50,000 元的遣散費，如僱員有權得到的遣散

費超出 50,000 元，則另加超出數額的 50%。

3. 根據 《破產 欠薪 保障條 例》 ，基金 發放的 遣散 費特惠 款項 金

額，是以《僱傭條例》 (第 57 章 )相關條文規定僱員應得的遣散費為

計算基礎的。根據《僱傭條例》，遣散費是按照僱員在終止服務前最

後一個月的工資，或根據僱員的選擇，按其終止服務前 12 個月期間

的平均工資計算。換言之，倘僱員在終止服務前遭削減工資，則之前

所享領的 (較高 )工資，將不獲全數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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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 使遭無 力償 債的僱 主拖 欠遣散 費的僱 員獲 得更大 保障 ，

我們建議修訂《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規定如果在僱員減薪前，僱主

曾以 書 面書 面書 面書 面 承 諾按 僱員減 薪前 的工 資水平 或介 乎減 薪前和 減薪 後的 工

資水平來計算遣散費，則基金發放的遣散費特惠款項便應按有關的工

資水平計算。

5. 部分勞工團體建議，僱主的口頭承諾亦應獲得確認 (理由是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 僱 傭 合 約 可 以 是 書 面 或 口 頭 、 明 訂 或 隱 含 的 協

議 )。我們並不支持這項建議，因為這會造成濫用的情況。此外，要

證明僱主曾否在僱員減薪前確實作出這樣的口頭承諾，並不容易，特

別是那些涉及中小型企業的無力償債個案，因為有關僱主可能會不知

所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222 條條條條訂明，勞工處處長有權按照僱員減薪前的工

資 水 平 或 任 何 在 終 止 僱 用 前 議 定 的 較 高 工 資 水 平 (以 數 額 較 少 者 為

準 )，就遣散費支付特惠款項，惟僱主須曾在減薪前以書面作出有關

的承諾，而減薪是緊接在僱傭關係結束當日前的 12 個月內發生。條條條條

例草案第例草案第例草案第例草案第 3333 條條條條則訂明一項過渡安排，規定凡僱主在本條例草案生效

前已口頭承諾按承諾指定的計算基礎來支付遣散費，而該僱主在修訂

條例生效後兩個月內再以書面落實這項承諾，則就施行《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條例》而言，該書面承諾應被視為在減薪前作出的承諾。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7. 破產 欠薪保 障基 金委員 會及 勞工顧 問委員 會均 對建議 表示 支

持。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基本法》的關《基本法》的關《基本法》的關係係係係

8.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與《基本法》的條文並無牴觸。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9.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對人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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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0. 基金 的運作 是自 負盈虧 的， 其收入 主要來 自每 年向每 張商 業

登記證收取的 250 元徵款。我們預計，由於只有在僱主曾以書面承諾

按僱員減薪前的工資水平來計算遣散費，而其後又變為無力償債的情

況下，其僱員才會受修訂條文保障，因此，擬議的修訂條文對基金的

財政影響不大。該建議不會影響申請人可從基金取得的最高特惠款項

金額水平。雖然我們預計鑑於目前的經濟情況，基金在一九九八至九

九年度會有 1.6 億元的虧損，但其財政狀況仍然穩健；截至一九九九

年二月二十八日，基金的累積款項為 6.922 億元，足以應付這項虧

損。條例草案對政府的財政和人手編制並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1. 由於 涉及的 額外 開支只 佔基 金結餘 的一小 部分 ，有關 的建 議

不會引致徵款率調升。因此，僱主負擔的成本也不會增加。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2.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3. 我們 會在一 九九 九年四 月九 日，即 在憲報 刊登 條例草 案當 日

發出新聞稿，向公眾解釋擬議的修訂條文。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4.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923 5282 向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

任黃國倫先生查詢。

教育統籌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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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有關遣散費的條文。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1999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

2. 款項的支付款項的支付款項的支付款項的支付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 380 章）第 16 條現予修訂，加入—

“（ 2B） （ a） 如處長覺得—

（ i） 在申請㆟遭解僱或停工之前 12 個月內，申請㆟
的工資曾被削減；而

（ i i） 在削減工資生效之前，申請㆟的僱主曾向申請㆟

作出書面承諾，表明假如申請㆟在工資被削減之

後遭解僱或停工，應支付給他的遣散費將會以較

《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31G 條所規定者對
他更有利的方式計算，

則就第（ 2）（ f）（ i）款而言，申請㆟有權得到的遣散
費可按㆘述辦法計算（如對申請㆟更有利的話）—

（A） 在符合（ c）段的規定㆘，按照《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31G 條計算；或

（B） 按承諾㆗所指明的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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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算所得款額較小者為準。

（ b） 如根據（ a）（A）段計算所得的款額與根據（ a）（B）
段計算所得的款額相同，則就第（ 2）（ f）（ i）款而言，
申請㆟有權得到的遣散費即為該款額。

（ c） 為施行（ a）（A）段，就申請㆟而言—

（ i） 《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31G（ 1）（ a）條
㆗的“其最後㆒個月全月工資”，須解釋為其在

緊接削減工資生效之前的全月工資；

（ i i） 該條例第 31G（ 1）（ b）條㆗的“其最後工作的
30 個正常工作日”，須解釋為其在緊接削減工
資生效之前的 30 個正常工作日；而

（ i i i） 該條例第 31G（ 2）條㆗的“有關日期”，須解
釋為削減工資生效的日期。

（ d） 如在申請㆟遭解僱或停工之前 12 個月內，他的工資被削
減而又有（ a）（ i i）段所描述的承諾就該次削減工資而
作出的情況發生過不止㆒次，則—

（ i） （ a）（B）段㆗的“承諾”，須解釋為就最接近
申請㆟遭解僱或停工的㆒次削減工資而作出的

承諾；而

（ i i） （ c）（ i）、（ i i）及（ i i i）段㆗的“削減工資”，
須解釋為㆖述情況㆗最接近申請㆟遭解僱或停

工的㆒次削減工資。”。

3. 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

（ 1） 就主體條例第 16（ 2B）（ a）（ i i）條而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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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前，申請㆟的僱主在削減申請㆟的工資

前，曾向他作出口頭承諾，表明假如申請㆟在工資被削減之後

遭解僱或停工，應支付給他的遣散費將會以較《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31G 條所規定者對他更有利的方式計算；且

（ b） 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後兩個月內，申請㆟的僱主藉意思相同的

書面承諾，向申請㆟確認該口頭承諾，

則處長可將該書面承諾當作是在它所關乎的削減工資生效之前作出的。

（ 2） 如遣散費的付款責任是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前產生的，則本條例對該遣

散費付款並不適用。

（ 3） 如遣散費的付款責任是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前產生的，則在緊接本條例

生效日期之前施行的主體條例對該遣散費付款適用，猶如本條例未曾制定㆒樣。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在於讓勞工處處長在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 380
章）就遣散費支付特惠款項時，能在某些情況㆘，按僱員於工資被削減前的工資水平

計算付款，或按其僱主在削減工資前作出的書面承諾㆗指明的準則計算付款，以計算

所得款額較小者為準。


